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609號

異  議  人  黃思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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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

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果真要執行拜託保留附約醫療部分，並未

提及系爭保單是為維持生活所需，但仍感謝民事執行處願意

酌留附表編號3之保單予異議人，但附表編號3之被保險人並

非異議人而是第三人，今已問過本院問清是保險公司寫錯

了，也已去電富邦銀行，對方已來電回覆他們確實寫錯了，

會再書函與法院更正，異議人先附上各個保險內容以供本院

先參考。原裁定中提及我國現已設有全民健保制度，提供基

本之醫療保障，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

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

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

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

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

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

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

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

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

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

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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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

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

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

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

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

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

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

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

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

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

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了。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

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

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

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

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

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

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

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

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

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

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

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

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

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

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

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

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

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

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

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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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

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

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

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

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

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

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

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

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

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

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

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

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

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

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

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

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

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

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

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

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

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

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

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

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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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

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

「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

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

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

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

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

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

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

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04年度司執字第6692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富邦人壽）處、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

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

第37310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本院於113年2月29日以北院英113年度司執樂37310字第

1134020985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上開第三人處之

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

償。富邦人壽於113年8月28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

人之附表編號3-5所示保單；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7日陳報

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異議

人復於113年3月27日具狀主張如原裁定異議意旨所載，提出

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主附約資料、異議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

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

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

覆書所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

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異議人111年度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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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等件（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90頁）而聲明異議。嗣併案

債權人即相對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

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2061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

113年10月9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以原

裁定認異議人既未清償債務，卻欲保有附表所示保單，對債

權人而言尚非公平；異議人並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

難認異議人有賴附表所示保單之相關給付支應生活所需之迫

切需求；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

國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

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難認得以不確定發生之保

險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而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

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

議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

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

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是以異議人稱附表所示保單

為其維持生活所需，若終止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及難以維持生

活等異議理由，自不足採，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而駁回異

議人之異議；另考量異議人名下無產，予以酌留附表編號3

所示保單予異議人，以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

強制執行原則第六點規定之意旨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

行事件卷宗、司執第220614號卷宗核閱無訛，先予敘明。本

件原裁定既保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不予執行，則本件異議

人對原裁定聲明異議之範圍，應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

對人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強制執行聲請之不利異議

人部分。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

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

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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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

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

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

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

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

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

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

主張，主要陳稱前開「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

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

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

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

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

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

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

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

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

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

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

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

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

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

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

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

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

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

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

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

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

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

案」等理由。惟查，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經核主要應係

強調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未來保障，非屬就附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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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2、4-5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

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

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任意

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

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

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

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查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資料，111、

112年度異議人亦無所得，此有異議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查詢清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

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柴尋結果在卷可稽（見系爭

執行事件卷第88、90頁及附於執事聲卷資料），顯見除附表

編號1-2、4-5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

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認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

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

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

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顯就附

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

債權獲得清償實現。異議人所提出之前開資料與針對原裁定

聲明異議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執事聲卷），經核實未釋明

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有因失能或傷病情狀就附表編號1-

2、4-5請領保險給付之必要性，難認異議人已盡其舉證責任

說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何依法不得執行之情事，

尚不得僅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

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

證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

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編號1-2、4-5

所示保單為不當。再者，由富邦人壽所陳報之附表編號4-5

所示保單內容（系爭執行事件卷第95頁）與異議人所提出附

表編號1-2所示保單內容（附於執事聲卷）記載，附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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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所示保單均有傷害險或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本院民

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

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

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

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

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前開附約應具有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

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

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具有傷害險或健

康保險性質之附約尚不因該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

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

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傷害險或

健康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

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難認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

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也符合異議人

於聲明異議狀所要求之「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

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

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維

持。另異議人並未提出其與其他被保險人因失能或傷病領取

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保險給付紀錄，應難認附表編

號1-2、4-5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另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

雖致異議人及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

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

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

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

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如附表編號1-

2、4-5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

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

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確有

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

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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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

編號1-2、4-5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

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

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

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最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約估解約金共高達60萬

2,305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

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

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

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編號

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基上，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

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

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福多保本終

身壽險

（G0000000）

177,831元

2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至尊還本終 206,1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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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保險

（F0000000）

3 黃思茜 吳青璇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5,481元

4 黃思茜 黃思茜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146,041元

5 黃思茜 吳青袀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2,306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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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609號
異  議  人  黃思茜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果真要執行拜託保留附約醫療部分，並未提及系爭保單是為維持生活所需，但仍感謝民事執行處願意酌留附表編號3之保單予異議人，但附表編號3之被保險人並非異議人而是第三人，今已問過本院問清是保險公司寫錯了，也已去電富邦銀行，對方已來電回覆他們確實寫錯了，會再書函與法院更正，異議人先附上各個保險內容以供本院先參考。原裁定中提及我國現已設有全民健保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了。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6692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處、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於113年2月29日以北院英113年度司執樂37310字第1134020985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上開第三人處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富邦人壽於113年8月28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3-5所示保單；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7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異議人復於113年3月27日具狀主張如原裁定異議意旨所載，提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主附約資料、異議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所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異議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90頁）而聲明異議。嗣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2061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10月9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以原裁定認異議人既未清償債務，卻欲保有附表所示保單，對債權人而言尚非公平；異議人並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難認異議人有賴附表所示保單之相關給付支應生活所需之迫切需求；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難認得以不確定發生之保險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而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是以異議人稱附表所示保單為其維持生活所需，若終止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及難以維持生活等異議理由，自不足採，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而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另考量異議人名下無產，予以酌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予異議人，以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六點規定之意旨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司執第220614號卷宗核閱無訛，先予敘明。本件原裁定既保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不予執行，則本件異議人對原裁定聲明異議之範圍，應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強制執行聲請之不利異議人部分。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前開「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等理由。惟查，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經核主要應係強調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未來保障，非屬就附表所示編號1-2、4-5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查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資料，111、112年度異議人亦無所得，此有異議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柴尋結果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8、90頁及附於執事聲卷資料），顯見除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認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顯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異議人所提出之前開資料與針對原裁定聲明異議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執事聲卷），經核實未釋明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有因失能或傷病情狀就附表編號1-2、4-5請領保險給付之必要性，難認異議人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何依法不得執行之情事，尚不得僅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不當。再者，由富邦人壽所陳報之附表編號4-5所示保單內容（系爭執行事件卷第95頁）與異議人所提出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內容（附於執事聲卷）記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均有傷害險或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前開附約應具有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具有傷害險或健康保險性質之附約尚不因該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傷害險或健康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難認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也符合異議人於聲明異議狀所要求之「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維持。另異議人並未提出其與其他被保險人因失能或傷病領取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保險給付紀錄，應難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另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及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況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最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約估解約金共高達60萬2,305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基上，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福多保本終身壽險
（G0000000）

		177,831元



		2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至尊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206,127元



		3

		黃思茜

		吳青璇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5,481元





		4

		黃思茜

		黃思茜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146,041元





		5

		黃思茜

		吳青袀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2,3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609號
異  議  人  黃思茜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果真要執行拜託保留附約醫療部分，並未
    提及系爭保單是為維持生活所需，但仍感謝民事執行處願意
    酌留附表編號3之保單予異議人，但附表編號3之被保險人並
    非異議人而是第三人，今已問過本院問清是保險公司寫錯了
    ，也已去電富邦銀行，對方已來電回覆他們確實寫錯了，會
    再書函與法院更正，異議人先附上各個保險內容以供本院先
    參考。原裁定中提及我國現已設有全民健保制度，提供基本
    之醫療保障，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
    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
    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
    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
    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
    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
    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
    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
    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
    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
    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
    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
    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
    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
    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
    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
    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
    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
    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
    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
    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
    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了。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
    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
    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
    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
    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
    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
    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
    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
    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
    ，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
    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
    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
    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
    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
    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
    ，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
    ，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
    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
    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
    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
    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
    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
    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
    ，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
    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
    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
    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
    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
    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
    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
    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
    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
    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
    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
    ，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
    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
    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
    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
    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
    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
    ，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
    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
    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
    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
    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
    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
    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
    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
    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
    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
    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
    ，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
    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
    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
    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
    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04年度司執字第6692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富邦人壽）處、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
    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
    第37310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本院於113年2月29日以北院英113年度司執樂37310字第1134
    020985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上開第三人處之保險
    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富
    邦人壽於113年8月28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
    表編號3-5所示保單；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7日陳報本院扣
    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異議人復於1
    13年3月27日具狀主張如原裁定異議意旨所載，提出所投保
    之保險契約主附約資料、異議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所附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
    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異議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90頁）而聲明異議。嗣併案債權人即
    相對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
    3年度司執字第22061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10月
    9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以原裁定認異
    議人既未清償債務，卻欲保有附表所示保單，對債權人而言
    尚非公平；異議人並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難認異議
    人有賴附表所示保單之相關給付支應生活所需之迫切需求；
    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已設有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
    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難認得以不確定發生之保險給付作
    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而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
    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
    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
    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
    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是以異議人稱附表所示保單為其維持
    生活所需，若終止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及難以維持生活等異議
    理由，自不足採，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而駁回異議人之異
    議；另考量異議人名下無產，予以酌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
    予異議人，以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
    原則第六點規定之意旨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司執第220614號卷宗核閱無訛，先予敘明。本件原裁定
    既保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不予執行，則本件異議人對原裁
    定聲明異議之範圍，應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附
    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強制執行聲請之不利異議人部分。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前開「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等理由。惟查，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經核主要應係強調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未來保障，非屬就附表所示編號1-2、4-5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查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資料，111、112年度異議人亦無所得，此有異議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柴尋結果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8、90頁及附於執事聲卷資料），顯見除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認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顯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異議人所提出之前開資料與針對原裁定聲明異議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執事聲卷），經核實未釋明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有因失能或傷病情狀就附表編號1-2、4-5請領保險給付之必要性，難認異議人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何依法不得執行之情事，尚不得僅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不當。再者，由富邦人壽所陳報之附表編號4-5所示保單內容（系爭執行事件卷第95頁）與異議人所提出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內容（附於執事聲卷）記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均有傷害險或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前開附約應具有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具有傷害險或健康保險性質之附約尚不因該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傷害險或健康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難認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也符合異議人於聲明異議狀所要求之「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維持。另異議人並未提出其與其他被保險人因失能或傷病領取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保險給付紀錄，應難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另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及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況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最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約估解約金共高達60萬2
    ,305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
    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
    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
    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編號1-
    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基上，本院民
    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
    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福多保本終身壽險 （G0000000） 177,831元 2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至尊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206,127元 3 黃思茜 吳青璇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5,481元  4 黃思茜 黃思茜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146,041元  5 黃思茜 吳青袀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2,3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609號
異  議  人  黃思茜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果真要執行拜託保留附約醫療部分，並未提及系爭保單是為維持生活所需，但仍感謝民事執行處願意酌留附表編號3之保單予異議人，但附表編號3之被保險人並非異議人而是第三人，今已問過本院問清是保險公司寫錯了，也已去電富邦銀行，對方已來電回覆他們確實寫錯了，會再書函與法院更正，異議人先附上各個保險內容以供本院先參考。原裁定中提及我國現已設有全民健保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了。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6692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處、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於113年2月29日以北院英113年度司執樂37310字第1134020985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上開第三人處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富邦人壽於113年8月28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3-5所示保單；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7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異議人復於113年3月27日具狀主張如原裁定異議意旨所載，提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主附約資料、異議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所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異議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90頁）而聲明異議。嗣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2061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10月9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以原裁定認異議人既未清償債務，卻欲保有附表所示保單，對債權人而言尚非公平；異議人並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難認異議人有賴附表所示保單之相關給付支應生活所需之迫切需求；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難認得以不確定發生之保險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而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是以異議人稱附表所示保單為其維持生活所需，若終止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及難以維持生活等異議理由，自不足採，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而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另考量異議人名下無產，予以酌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予異議人，以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六點規定之意旨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司執第220614號卷宗核閱無訛，先予敘明。本件原裁定既保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不予執行，則本件異議人對原裁定聲明異議之範圍，應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強制執行聲請之不利異議人部分。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前開「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等理由。惟查，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經核主要應係強調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未來保障，非屬就附表所示編號1-2、4-5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查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資料，111、112年度異議人亦無所得，此有異議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柴尋結果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8、90頁及附於執事聲卷資料），顯見除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認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顯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異議人所提出之前開資料與針對原裁定聲明異議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執事聲卷），經核實未釋明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有因失能或傷病情狀就附表編號1-2、4-5請領保險給付之必要性，難認異議人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何依法不得執行之情事，尚不得僅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不當。再者，由富邦人壽所陳報之附表編號4-5所示保單內容（系爭執行事件卷第95頁）與異議人所提出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內容（附於執事聲卷）記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均有傷害險或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前開附約應具有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具有傷害險或健康保險性質之附約尚不因該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傷害險或健康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難認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也符合異議人於聲明異議狀所要求之「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維持。另異議人並未提出其與其他被保險人因失能或傷病領取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保險給付紀錄，應難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另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及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況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最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約估解約金共高達60萬2,305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基上，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福多保本終身壽險
（G0000000）

		177,831元



		2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至尊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206,127元



		3

		黃思茜

		吳青璇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5,481元





		4

		黃思茜

		黃思茜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146,041元





		5

		黃思茜

		吳青袀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2,3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609號
異  議  人  黃思茜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果真要執行拜託保留附約醫療部分，並未提及系爭保單是為維持生活所需，但仍感謝民事執行處願意酌留附表編號3之保單予異議人，但附表編號3之被保險人並非異議人而是第三人，今已問過本院問清是保險公司寫錯了，也已去電富邦銀行，對方已來電回覆他們確實寫錯了，會再書函與法院更正，異議人先附上各個保險內容以供本院先參考。原裁定中提及我國現已設有全民健保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了。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6692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處、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310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於113年2月29日以北院英113年度司執樂37310字第1134020985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上開第三人處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為清償。富邦人壽於113年8月28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3-5所示保單；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7日陳報本院扣得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異議人復於113年3月27日具狀主張如原裁定異議意旨所載，提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主附約資料、異議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所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異議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90頁）而聲明異議。嗣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2061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10月9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以原裁定認異議人既未清償債務，卻欲保有附表所示保單，對債權人而言尚非公平；異議人並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難認異議人有賴附表所示保單之相關給付支應生活所需之迫切需求；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難認得以不確定發生之保險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而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是以異議人稱附表所示保單為其維持生活所需，若終止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及難以維持生活等異議理由，自不足採，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而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另考量異議人名下無產，予以酌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予異議人，以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六點規定之意旨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司執第220614號卷宗核閱無訛，先予敘明。本件原裁定既保留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不予執行，則本件異議人對原裁定聲明異議之範圍，應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強制執行聲請之不利異議人部分。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前開「異議人附上母親113年4/19-5/1的住院結帳通知書，目的只是想讓本院了解即使有健保保障，自負總額也不容小覷，故異議人希望能保有附表編號4之富邦的安泰終身壽險主險及住院醫療附險，這是需持續繳錢才有的保障，內有到75歲的住院醫療險，另外編號1內含了4個醫療附險可否懇請保留？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裁定書中第三點提及103年支付命令未獲處理，實因86年配偶過世，103年2個小孩尚在念書，且當時為社會低收入戶，異議人真無能為力處理。另提及未提出現已罹患疾病之證明，今附上110年開刀診斷書內容及開刀照片及今年7月醫生開立甲狀腺穿刺的檢查單及父親今年4月檢查出肺腺癌，直系親屬立應去做免費檢查，但異議人也因醫療保險的事不敢前去做這兩項檢查，實因怕有不好的狀況拖累小孩，想等這案子確定後再作後續檢查。另附上父母親的身障證明，只是想說我也應該有這些基因，這些醫療保險也只到75歲，其實異議人才會擔心日後若真的有了這些重大疾病該如何是好。原裁定書中附件中的編號3及編號5為兩個小孩的壽險，可否懇求本院能讓兩小孩自己付同等值的解約金給合庫而不要強制解約，因為現在的壽險比83年跟85年她們出生當年就保的貴太多了，懇請本院考量。異議人已請法扶律師將更生撤案了，因原意是想用保險質借出來付每月要還更生的錢，但現已收到異議駁回，如果保險被強制執行解約，更生也只能先撤案」等理由。惟查，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經核主要應係強調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未來保障，非屬就附表所示編號1-2、4-5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查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資料，111、112年度異議人亦無所得，此有異議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柴尋結果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8、90頁及附於執事聲卷資料），顯見除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認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顯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異議人所提出之前開資料與針對原裁定聲明異議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執事聲卷），經核實未釋明異議人與其他被保險人有因失能或傷病情狀就附表編號1-2、4-5請領保險給付之必要性，難認異議人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有何依法不得執行之情事，尚不得僅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此外，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不當。再者，由富邦人壽所陳報之附表編號4-5所示保單內容（系爭執行事件卷第95頁）與異議人所提出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內容（附於執事聲卷）記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均有傷害險或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前開附約應具有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具有傷害險或健康保險性質之附約尚不因該主約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2、4所示保單之傷害險或健康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難認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也符合異議人於聲明異議狀所要求之「只執行主險解約保留醫療附險」。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堪認異議人之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維持。另異議人並未提出其與其他被保險人因失能或傷病領取就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保險給付紀錄，應難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另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及其他被保險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更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如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況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最後，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之約估解約金共高達60萬2,305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編號1-2、4-5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基上，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福多保本終身壽險 （G0000000） 177,831元 2 黃思茜 黃思茜 國華人壽至尊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206,127元 3 黃思茜 吳青璇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5,481元  4 黃思茜 黃思茜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146,041元  5 黃思茜 吳青袀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72,306元 

　　　　　　　　　　　　　　　　


